
问题解答

实行“财政返还”办法的企业

如何计算交纳所得税？

问：实行“财政返还”办法的企业，如何计算交纳所

得税？如何核算返还的所得税？

答：企业所得税改革后，各外经企业也必须按企业

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实施 细 则缴纳所得税。即：外经企业

境外收 入部分要由交纳 20%的所得税改 为 33%。虽说

纳税 实行抵 免法，但是，由 于外经企业境外经营 分布在

各个国家和地区 ，可能会出现境外纳税部 分，不能提 供

完整的证明 资料，国内纳税时无法予以 抵免，而影响 了

企业的税 负。为了保证新旧 税制的平稳过渡，维护政 策

的连续性 ，支持外经 企 业的 发展，财政 部 以 财 外 字

（1995）5 号文规定“对企业境外经营所得由于按 新的企

业所得税 制缴 纳所得税 后增加税 负的，在“八五”期间

可 对企业 实际缴 纳的 所得税 实行“财政返还”办 法（返

还比例不得超过境外所得 13%）”。即由 企业提 出申请，

经主管财政 机关核准后，向企业退还部分所得税 额。企

业收到返还税收 后，计入 税 后可分配利润。

外经企 业在计 算交纳所得税时，应将境外纳税 所

得 与境内纳税 所得相加后乘以 33% 所得税率。得出企

业 应 交纳的 所 得税 额，减去境外已交纳所得税 额（按税

务部门规定 予以 抵免的部分），即为企业国内应交纳的

所得税。其会计处理为：借记“本年利润——所得税”科

目 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”科目。如 企业在执行税法规定的税

额扣除 办法确有困难 ，无法抵免时，企业要先按 33% 税

率 计算 交纳所 得税（会计处理同 上），然 后再向 主管 财

政 机 关申请实行“财政返还”。经主管财政机 关核准后，

向企业退还部分所得税额。企业收 到财政返还的税收

后，应借 记“银行 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未分配 利润——财

政返还所得税”科目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由 于财政机

关要对企业的申请予以 核准，因此企业 不得以 申请数

入 帐 ，必须 待实际 收 到财政返还的所得税款后，再予入

帐 。

问题解答
如何理解纳税调整、怎样进行会计处理？

问：如 何理解纳税调整、怎样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企业财会制度改革后，对企 业如 何 交纳、计算

所得税，财政 部以（94）财会字 第 25 号文印 发 了“企业

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”。这个文件中规定了由 于

税 前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之 间，因计算口 经 不同 产 生

的永久性差异，使用应付税款法进行会计核算；因计算

时期不同产生的时间性差异，使用纳税 影响 会计 法进

行会计核算。从目前税法规定看，企业的纳税调整基本

上 已涉及应付税款法。使用应付税款法进行纳税调整

的企业，会计核算方法没有特殊要求，在计算 应交税金

时，借记“所得税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”科目。在交 纳

所 得税 时，借 记“应 交 税 金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 存款”科

目。只是在计算应交税金数额时，应按 照税法规定将企

业的会计所得调 整 为纳税 所得后，再计算 应交的税金

数。假设：按规定计税工资 500 元，而企业实发工资 600

元，工 资属企 业的成本支出，已计入生 产 成本中，企业

当期利润为 1 000 元，这 1 000 元 为会计利润，在计算

纳税所得时应将多发的 100 元调整 企业的会计利润，

即纳税 所得为 1 100 元，用 1 100 元乘以 税 率，得出应

交税金数。对于调整的 100 元无须进行会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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